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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行政法概要 

 

一、行政程序法第 8條規定：「行政行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理之

信賴。」請說明信賴保護原則的要件。 

【擬答】： 

根據識字第 525 號解釋以及學說上見解，對於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得分為以下： 

信賴基礎 

首先須要有一個令人民信賴之國家行為，如行政處分、法規命令等行為。惟無效之行政處

分不得作為信賴之基礎。 

【概念補充：行政法規變更亦得為信賴基礎】 

行政法規之廢止或變更，若受規範之對象已因在法規施行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

續期間，有客觀上具體表現行為，除非經廢止或變更之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

範之帶形，或法規（如解釋性、裁量性行政規則）係因主張權益受害者以不正當方

法或提供不正確資料而發布，或純屬願望、期待而未表現其已生信賴之事實者外，

即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大法官釋字第 525 號解釋：「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

民權利之保障，公權力行使涉及人民信賴利益而有保護之必要者，不限於授益行政

處分之撤銷或廢止，即行政法規之廢止或變更亦有其適用」） 

信賴表現 

指當事人因信賴而展開具之信賴行為，包括運用財產及其處理行為。信賴表現須與信賴基

礎有因果關係。又此種信賴行為必須是正常之善用行為。 

釋 525：「純屬願望、期待而未有表現其已生信賴之事實者，則欠缺信賴要件，不

在保護範圍」 

信賴值得保護 

即主張信賴保護者不能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否則其信賴即不值保護（行政程序法第一一

九條規定參照）： 

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者。 

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致使行政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

處分者。 

明知行政處分違反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者。 

此外，行政處分受益人已使用行政處分所提供之給付，或其財產上之處分已不能回復原狀

或僅能在不可期待之損失下始能回復者，仍可認其信賴值得保護。 

 

二、請說明行政裁量之概念，及其裁量瑕疵的種類為何？ 

【擬答】： 

根據學說之見解，就裁量之概念及裁量瑕疵之種類，分述如下： 

行政裁量的意義 

裁量係指行政機關基於法律積極之明示授權或消極之默許，於適用法律規範時，本於行政

目的，於數種可能之法律效果中，自行斟酌選擇一適當之行為為之（即合目的性之選

擇），而法律之審查，在此範圍則受限制。簡言之，立法者規定了一定的構成要件，而在

法律效果的部分給予行政機關選擇的可能性。 

違法裁量的類型 

行政裁量違背前述裁量之限制時，即屬有瑕疵之裁量，而有關裁量權之行使瑕疵，得概分

為下列三種： 

裁量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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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係指行政機關之裁量行為已超出法令授權或容許之範圍，亦即行政機關逾越立法者所

給予的空間而為裁量。例如某一法律規定主管機關得對違反規定者，科處新台幣 5萬元

至 10 萬元之罰鍰，主管機關就某一具體案件竟科處人民新台幣 30 萬元罰鍰，即超出法

律授權範圍，而為裁量逾越。 

裁量怠惰（欠缺）： 

行政機關依法擁有裁量權，無論行使結果如何均應行使（裁量權為權利，亦為義

務），如故意不行使或因疏忽而誤認自己無裁量權者，是裁量之欠缺，又稱裁量懈

怠。 

亦即是行政機關未為裁量。其情形有可能是行政機關並未認知其有裁量權或雖認知有

裁量權卻怠於行使。此外，若行政機關已為裁量，但是並未認清事實的裁量基礎或對

重要事實並未確實掌握，亦為裁量怠惰。 

例如廢棄物清理法規定對於違規任意棄置家庭廢棄物者，應處新台幣一千二百元以上

六千元以下罰鍰，惟主管機關卻不問違規情節輕重，一律科處六千元罰鍰，即消極不

行使裁量權，而屬裁量怠惰。 

裁量濫用： 

即行政機關於裁量之界限內作違反法律目的或與事件無關之衡量。又行政裁量若違反

一般之法律原則，例如誠信原則、平等原則、比例原則等，亦構成裁量之濫用。換言

之，裁量濫用係指行政機關雖在合法的決定空間內為決定，卻違反了法律的一般原

則。 

例如違反比例原則： 

人民的基本權與行政行為所欲追求的公益有所衝突時，應作出合於適當性、必要性，

以及狹義比例性的考量，才能算是對人民權利合法的限制。例如環保署因某紙廠違反

水污染防治法，勒令其全廠停工。而水污染防治法其實提供了其他諸如限期改善、罰

鍰…等等的手段，此時環保署應在諸多可以同樣有效達到目的之手段中，選取侵害最

小的一種。 

 

三、甲所有土地座落於湖畔，經向乙縣政府申請興建 1棟地上 22 層地下 1層共 61 戶建築物之建

造執照，並經乙發給建造執照。丙不服，以該建造執照所核准興建之建築物，位於丙所有住

宅之正前方，如將來興建完成，勢必影響丙住宅之景觀、日照而折損其房屋之價值。試問丙

得否以利害關係人身分提起訴願、行政訴訟？ 

參考法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3 條規定：「住宅區建築物之高度不得超過 21

公尺及 7層樓。但合於左列規定之一者，不在此限。……。依本條興建之建築物在冬至日所

造成之日照陰影，應使遴近基地有 1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 

【擬答】： 

丙得否以「利害關係人」之身分提起訴願、行政訴訟，試分析如下： 

丙所應提起者為「撤銷訴願」及、「撤銷訴訟」： 

本案中，因乙縣政府准予甲的建照執照後，將使甲得以興建系爭建築物，造成未來丙住宅

之景觀、日照受有影響，因此丙應向訴願管轄機關、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願」及「撤銷

訴訟」，請求訴願管轄機關、行政法院撤銷乙縣政府作成之「發給甲建照執照」此一行政

處分。 

非處分相對人，限於權利或法律上利益受有損害者，始得為合法提起撤銷訴願及撤銷訴訟

之「利害關係人」： 

按訴願法第 1條及行政訴訟法第 4條之規定，得提起撤銷訴願及撤銷訴訟之第三人，必須

為權利或法律上利益受有損害者，使得為提起之利海關係人。 

本案中，丙是否因係爭處分造成其「權利」或「法律上利益」受有損害，分析如下： 

判斷非處分相對人是否具有合法訴權，根據學說見解係採「保護規範理論」，即從系爭

法條分析其所保護之範圍，是否及於該第三人之權利或法律上利益，若有，則該第三人

即可合法提起撤銷訴願或撤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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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例中，按就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3 條之規定，確有要求建築物之施建，必

須顧及 鄰人之日照及其景觀，惟該日照及景觀之利益究竟為權利或法律上之利益，尚有

疑義： 

管見以為，縱使該利益非屬權利，但考就其該規定之意旨，以及時代之需求，日照以

及景觀已屬目前國人購屋時之重要考量，因此應屬於「法律上之利益」，而非單純之

「事實上利益」。 

小結：因丙之日照及其住宅景觀之益處，縱使非屬權利之一種，但仍係屬法律上利

益。 

本案中，丙之法律上利益遭受乙政府給予甲「建照執照」此一處分的損害，因此得合法提

起撤銷訴願及撤銷訴訟，具有訴權。 

 

四、甲有土地一筆，向乙縣政府申請建造執照，並經乙發給建造執照。嗣丙公司函知乙，上開建

造執照係於丁地方法院完成查封登記後所核發，違反強制執行法第 51 條規定，應即撤銷。

經乙審查屬實，認甲提供不實資料，致乙依該資料作成違法行政處分，乃撤銷上開建照執

照。甲不服，循序提起行政訴訟，有無理由？ 

參考法條：強制執行法第 51 條第 2項：「實施查封後，債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設定負

擔或其他有礙執行效果之行為，對於債權人不生效力。」 

【擬答】： 

甲應提起之訴訟類型為甲應提起之訴訟類型為「撤銷訴訟」： 

本案中，甲所欲爭執者，乃乙撤銷建照執照之決定，而該決定亦為一行政處分，因此甲應

提起撤銷訴訴訟，撤銷乙所為該「撤銷建照」之處分。 

甲所提起之行政訴訟有無理由，試就程序與實體要件分析如下： 

程序要件： 

甲所欲爭執之對象為一行政處分，並無疑義，且甲即為該處分之相對人，因此程序要件

並無不合。 

實體要件： 

甲所提起之撤銷訴訟實體上是否合理，關鍵係在於乙所為之撤銷決定是否合法，換言

之，是否有違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之規定，試分析如下： 

本案中，因該建照執照之核發確屬違反強制執行法第 51 條第 2項之規定，因此為違法

之行政處分並無疑義。 

縱使法條係規定「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惟學說上認為縱使仍在法定救濟期間之

內，原處分機關仍得為撤銷。 

而甲是否不具有行政程序法第 119 條之情形，致乙不得撤銷該建照執照，則有疑問？ 

管見以為，對於其所有之土地遭受法院查封，應屬土地使用之重大事項，且強執執行

法亦明文規定遭查封之土地不得有妨礙執行之行為，因此甲當初申請建照執照時，應

主動提供系徵土地之完整資料，縱使非故意隱瞞，亦構成對重要事項為不完全陳述，

無論是否故意，皆屬於行政程序法第 119 條之情形。 

結論： 

因甲於當出申請建照執照時，對於土地遭受查封未為陳述，構成行政程序法第 119 條「對

重要事項為不完全陳述」之情事，因此乙所為之撤銷決定應屬合法，甲所提之行政訴訟並

非合理。 


